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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488) 

 

股東股東股東股東特別特別特別特別大會投票結果大會投票結果大會投票結果大會投票結果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所有決議案已按以股數投票表決之方式

獲得通過。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 之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公佈，載列分別於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九

月五日及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補充通告內之

所有提呈決議案(「決議案決議案決議案決議案」)，已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四)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

按以股數投票表決之方式獲得通過。 

 

於股東特別大會當日，本公司合共發行了 14,162,042,320 股每股面值 0.01 港元之普通股(「股股股股

份份份份」)，全數賦予該等股份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所有決議案。

概無任何本公司之股東(「股股股股東東東東」)有權出席股東特別大會而僅有權投票反對於該大會上之決議

案，亦無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須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 

 

在股東特別大會開始進行時，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劉樹仁先生獲股東以股數投票表決之

方式選為股東特別大會主席(「動議動議動議動議」)，有為數 7,007,635,818 股股份(99.9999%)投贊成票及

10,000 股股份(0.0001%)投反對票。 

 

對各決議案之投票結果載列如下︰ 

 

普通普通普通普通決議案決議案決議案決議案 

所投票數所投票數所投票數所投票數 

(約約約約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 
投票總數投票總數投票總數投票總數 

贊成贊成贊成贊成 

 

反對反對反對反對 

1. 批准授權本公司董事根據香港法

例第 32 章公司條例第 57B 條配發

及發行股份 

7,125,000,360 

 (76.29%) 
2,214,016,137 

(23.71%) 

9,339,016,497 

 

2. 增加本公司法定股本，並授權本

公司董事作出所有有關事宜 

7,190,628,360 

(77.00%) 

2,148,388,137 

(23.00%) 

9,339,016,497 

 

3. 推選呂兆泉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

事 

7,205,829,786 

(82.86%) 

1,490,771,711 

(17.14%) 

8,696,60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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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每項決議案所獲投贊成之票數均超過 50%，因此所有決議案均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之普

通決議案。 

 

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獲委任為監票員，就股東特別大會上之動議及決

議案負責點票事宜。 

 

             承董事會命 

                                            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新發展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郭兆文郭兆文郭兆文郭兆文    

                  

 

香港，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林建岳博士(主席)以及劉樹仁(行政總裁)、譚建文、張永森、呂兆泉及張森諸位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林建名博士、余寶珠女士及溫宜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秉軍、梁樹賢及葉澍堃諸位先生。  


